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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星空］

公生明，偏生暗。
——《荀子·不苟》

公案小故事 审判大智慧
□ 单计环

（本栏目由人民法院新闻传
媒总社与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案例
研究院合作开设，欢迎广大专家
学者、法官及其他法律工作者以
案例为切入点，深入探讨中华法
系的独特之处和丰富内涵）

山河可愈：从《崇礼乡公立碑》看中国古代环境诉讼
□ 何思萌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
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中华法系源
远流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蕴
含 丰 富 法 治 思 想 和 深 邃 政 治 智 慧 ，
是中华文化的瑰宝。要积极推动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法 律 文 化 创 造 性 转 化 、
创新性发展，赋予中华法治文明新
的时代内涵，激发起蓬勃生机。”在
新时代要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和
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充分挖掘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深刻独到
的 法 治 思 想 ， 取 其 精 华 、 汲 取 智
慧，让古老的中华法律文化在新时
代再次谱写华彩乐章，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开辟新的、更宽
广的前景。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内涵丰
富，博大精深，是一座取之不尽用之
不竭、值得借鉴学习的富矿。例如隆
礼重法、天下无讼、明德慎罚、法不
阿贵等理念，对于当今的司法理论及
实践都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应善
于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使其在新时代条件下继续助力司法审
判工作。

历代相传的公案故事不胜枚举，
它们是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五代时期，和凝所编选的

《疑 狱 集》 是 现 存 最 早 的 公 案 故 事
集。宋代郑克编的 《折狱龟鉴》 和桂
万荣编的 《棠阴比事》，都是脍炙人
口的公案故事选本。宋代以后此类选
本更多，其中清代胡文炳所编的 《折
狱龟鉴补》 是搜罗最多、流传最广的
一本。这些公案故事选本包含不少情
节精彩、富有教育意义的故事，起初
编选的目的，主要是给封建社会的官
吏提供一些办案的范例，使他们能够

“益智辨惑”。由于这些公案故事，很
多都蕴含着古人在分析案情、判断当
事人心理活动的经验教训，有益于提
升司法审判人员的司法智慧。

古代的公案故事中蕴藏着丰富的
审判智慧，是两千多年中国司法实践
浓缩的精华所在。前人断案的经验教

训，对当下的司法工作者而言，无疑是
一笔宝贵的精神遗产。

不阿权贵、不徇私情、勇于
献身的执法精神

在封建社会，通常而言，执法的最
大困难来自统治阶级内部。封建统治阶
级本就享有法律上的种种特权。旨在维
护 封 建 专 制 制 度 和 等 级 制 度 的 “ 八
议”，就是为了确保封建统治阶级的特
权而制定的。有些封建统治者对统治阶
级内部破坏法制、攫取法外特权的行为
姑息纵容，导致封建统治的根基渐渐动
摇，以至于终有一天崩塌毁灭。南北朝
时期的梁武帝，史书上说他“急于黎
庶”“缓于权贵”，对老百姓“皆按之以
法”，对王侯贵戚则“百般优借”，“由
是王侯骄横转甚，每白日杀人都街，劫
贼亡命咸匿王家，京师薄暮生起，则掳
掠行路，谓之打稽”。封建法制败坏到
这种地步，无怪乎不久，萧梁王朝在侯
景之乱中彻底垮台。

当然，部分头脑清醒的封建统治
者也认识到“法之不行，始于贵近”，
要想让老百姓遵纪守法，首先就必须
使贵族和官吏带头守法，要特别注意
限制和打击攫取法外特权的活动。在
这些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下，出现了一
批严格执法的官吏，也就是老百姓口
中称颂的“清官”或“循吏”。他们刚
正不阿，执法如山，即便是皇亲国戚
犯 了 法 ， 他 们 也 会 绳 之 以 法 。 例 如 ，
东汉光武帝时期的董宣，不过是一个
县令，竟敢把皇帝的姐姐湖阳公主的
车驾挡住，当众毫不避讳地数落她的
过失，众目睽睽之下把她身边犯有杀
人罪的家奴处死。当光武帝刘秀责怪
他的时候，他敢于据理力争，始终不
曾屈服。这在封建社会几乎是难以想
象的。同为东汉时期的官吏，李膺也
是这样做的。张让是汉灵帝最信任的
宦 官 之 一 。 汉 灵 帝 曾 恬 不 知 耻 地 宣
称 ：“ 张 常 侍 是 我 公 ， 赵 常 侍 是 我
母”，把张让和另一个大宦官赵忠当成

是自己的父母。张让、赵忠都是当时
最有权势的人物。然而身为司隶校尉
的李膺却不畏强权，硬是从张让的家
里把他的弟弟这个贪污犯张朔抓捕出
来，依法处以死刑。

重视实证，讲究调查研究，
反对刑讯逼供的科学严谨态度

事实是办案的根据。只有完整掌握
案件的事实真相，才有可能正确裁判案
件。掌握事实真相就要靠调查研究，要
靠搜集证据。在封建社会，不重视调查
研究，仅凭主观臆断办案的糊涂官比比
皆是。但是，也有少数执法者懂得调查
研究的重要性，对办案保持严谨科学的
态度。

1975 年，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
《封诊式》，详细记载了两千多年前的秦
国官吏是怎样对一起刑事案件进行调查
研究的。所谓“封诊”，相当于现在的
现场勘验，“式”就是规格标准。当一
起犯罪案件发生后，当地负责治安的人
员一方面要注意保持犯罪现场的原状，
另一方面要向主管官吏报告案件基本情
况。主管官吏接到报告后，立即派人赶
赴案发现场，在案件当事人和当地负责
治安人员的共同参与下，进行实地勘
验。在勘验中，他们对任何与犯罪事实
有关的情况，都要进行周密细致的考
察，例如现场在何处，周围环境如何，
内部陈设如何，发生了什么变动，尸体
在何处，人是怎么死的，伤在何处，伤
口有多大，犯罪嫌疑人使用了何种凶
器，犯罪嫌疑人留下了什么痕迹等，并
且详细地把情况记载在“爰书”上，作
为证据保存下来。勘验的过程中还要向
案发地附近的居民做调查，要求他们提
供自己所知道的信息。这样一番严谨的
调查研究，就算是用今天的标准来看，
也是值得肯定的。

封建社会办案，特别看重犯人的
口 供 。 法 律 有 这 样 一 条 规 定 ， 只 要

“赃状露验，理不可疑”，被告即使不
承认，也可以定罪判刑。但是，又有

另一条规定加以补充完善，即宣布判
决 后 ， 一 定 要 让 被 告 表 态 是 否 服 罪 ，
不服罪的案件就要重审。在封建社会，
司法官员办案时，总是由于偏重口供而
导致轻信口供。古代许多司法官员办
案，把工作的重心放在如 何 追 取 口 供
上，一旦口供到手，就自认为万事大
吉，不再作进一步的调查研究，不知
造成了多少的冤假错案。

清 人 汪 辉 祖 所 著 的 《佐 治 药 言》
中有一则 《脱盗于死》，就提供了一个
不 轻 信 口 供 、 对 案 情 详 加 调 查 的 例
子。有一次，下面报送到平湖县衙门
一起结伙抢劫案。八个被告异口同声
都承认自己有罪。但是，细心的司法
官员却不肯轻信口供，相反，他从八
个被告“无一语参差”，而且众口一词
说得那么流利，好像在背书一样，觉
察到其中有蹊跷。他马上果断改变审
讯方式，把八个被告分开来个别地进
行审问，同时进一步核对证据，结果
发现他们不过是“信口妄承”，作案者
另有其人。后来，果然拿获真正的抢
劫犯，进一步验证了司法官员不轻信
口供的判断是正确的。

其实，在具体办案实践中，不仅
口供不可轻信，需要加以核实，任何
呈现在司法官员面前的证据，包括物
证 在 内 ， 都 必 须 经 过 核 实 才 能 采 用 。

《折狱龟鉴补》 中记载的一则 《瞽者窃
钱》 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道理：一个
盲人和一个小贩同住在一家饭店，第
二天小贩说盲人偷了他的钱，而盲人
则说他身上的一串钱是他自己的。司
法 官 员 问 小 贩 ：“ 你 的 钱 有 什 么 记
号？”小贩答不上来。司法官员又问盲
人，盲人说：“我的钱是字对字、背对
背穿成的。”经过一查，果然如此。这
样看来，似乎盲人说对了，但是办案
细 心 严 谨 的 司 法 官 员 却 并 未 就 此 止
步。他随后让盲人把手伸出来，一看
两手全是青黑色的铜锈，原来他是夜
间用手摸索着把钱穿成这样，反而证
明偷钱的人正是他。

在封建社会，刑讯是法律正式认可

的一种审讯手段，对不肯招认的犯人
用刑，被认为是理所应当的。但是，
在封建官吏中，不赞成对犯人用刑的
也大有人在。西汉宣帝时的路温舒在
上皇帝书中说：“捶楚之下，何求而
不得！”真可谓一语道破天机，刑讯
逼供正是造成无数冤假错案的根源。
汪辉祖在其所著的 《学治臆说》 中写
下了这样一段话：

“或谓命盗重案，犯多狡黠，非
刑讯难取确供，此非笃论也。命有
伤，盗有赃，不患无据。且重案断不
止一人，隔别细鞠，真供以伪供乱
之，伪供以真供正之，命有下手情
形，盗有攫赃光景，揆之以理，衡之
以法，未有不得其实者。”

在他看来，犯罪者总会在犯罪现
场留下点蛛丝马迹，用不着担心没有
证据，只要善于调查研究，就能够掌
握案件的真实情况，根本无须对犯罪
嫌疑人使用刑讯逼供的手段。一个封
建官吏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无疑是难
能可贵的。

善于抓住“牛鼻子”而巧
妙侦破案件的办案艺术

办案不仅是一种技术，更是一种
艺术。不懂得办案艺术的人，面对着
一大堆错综复杂的情况，不知从何下
手，往往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击不
中要害，费力大而收效小，成年累月
无法破案。懂得办案艺术的人则不
然。他们善于具体地分析案情，从中
发现案件的关键所在，并牢牢抓住这
个关键，集中全力加以突破，从而达
到侦破案件的目的。

关 于 如 何 抓 住 破 案 的 “ 牛 鼻
子 ”， 在 《先 正 事 略》 中 有 一 则

《审石得盗》，给司法官员提供了一
个绝佳的范例。有一次，一个官员
从县里解运饷银到省城，交纳时发
现里面少了二百两银子，却多出一
块石头。承办的官员是一个深谙办
案艺术的人。他一眼就看出，这块

石头是一个重要的线索，查清它
的来龙去脉，谁是盗取银子的人
也 就 水 落 石 出 了 。 他 深 入 调 查
研 究 ， 抓 住 了 这 个 破 案 的 关
键 。 首 先 是 对 这 块 石 头 仔 细 考
察 了 一 番 ， 他 发 现 了 石 头 上 面
居 然 有 虫 窝 ， 可 见 它 不 是 道 路
上 常 见 的 石 头 。 然 后 ， 他 向 赶
驮 银 牲 口 的 士 兵 询 问 ， 是 否 发
现 驮 载 物 失 去 过 平 衡 。 这 个 士
兵 经 过 回 忆 ， 想 起 来 有 一 天 从
某 个 旅 店 出 来 的 时 候 ， 驮 载 物
果 真 失 去 过 平 衡 ， 这 也 就 能 够
知 道 银 子 是 什 么 时 候 在 什 么 地
方 被 盗 的 。 但 是 ， 这 还 远 远 不
够 ， 因 为 无 法 据 此 确 定 盗 银 者
究 竟 是 谁 。 于 是 ， 办 案 官 员 又
进 一 步 展 开 调 查 。 他 沿 着 运 银
的 道 路 往 回 走 。 一 边 走 ， 一 边
注 意 观 察 路 上 的 石 头 。 他 捡 到
了 十 几 块 石 头 ， 但 都 不 是 完 全
相 同 。 后 来 走 到 士 兵 所 说 的 那
家 旅 店 ， 从 屋 后 终 于 找 到 一 块
外 形 上 几 乎 一 模 一 样 的 石 头 。
他 把 旅 店 老 板 和 负 责 押 运 饷 银
官 员 的 随 从 召 集 在 一 起 ， 把 路
上 找 到 的 十 几 块 石 头 同 饷 银 中
发 现 的 石 头 摆 放 在 一 起 ， 都 回
答 说 它 们 不 像 。 最 后 他 从 袖 子
里 拿 出 从 旅 店 屋 后 找 到 的 石
头 ， 问 他 们 像 不 像 ， 他 们 都 回
答 说 像 。 这 时 ， 办 案 官 员 冲 着
他 们 笑 着 问 ：“ 这 块 石 头为什么
出 现 在 你 们 屋 后 ？” 旅 店 老 板 和
那个随从当即承认了饷银是他们
共同盗窃的。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
头越。在新时代新征程上，让我们
高举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文化
思想的伟大旗帜，以古为鉴、古为
今用，不断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法律
文化中的智慧，助力人民司法事业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作者单位：河 北 省 邯 郸 市
永年区人民法院）

在 中 国 古 代 ， 受 “ 天 人 合 一 ”
等 理 念 的 影 响 ， 上 至 国 家 统 治 者 ，
下至平民百姓，大多崇尚“敬天畏
道”“顺势而为”。《逸周书·大聚》
有载，大禹在任时曾颁布禁令：“春
三 月 ， 山 林 不 登 斧 ， 以 成 草 木 之
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
鱼鳖之长。”《荀子·王制》 中有记
载：“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
入 山 林 ， 不 夭 其 生 ， 不 绝 其 长 也 ；
鼋鼍、鱼鳖、鳅鳣孕别之时，罔罟
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
也。”这种禁伐令与禁渔期是中国古
代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生态平衡思
想的典型例证。

在历代的律例中，亦常可见保
护山林之规定。若为一己私利滥砍
滥伐，或是不当开垦林地，将会面
临刑罚。如秦代 《田律》 规定：“春
二 月 ， 毋 敢 伐 材 木 山 林 及 雍 （壅）
隄水。不夏月，毋敢夜草为灰，取
生荔、麛卵鷇，毋□□□□□□毒
鱼 鳖 ， 置 穽 罔 （网）， 到 七 月 而 纵
之。”《唐律疏议》 中有：“凡采樵采
药，不得伐折生木；违者笞五十。”

《大 清 律 例 · 户 律 · 工 部》 规 定 ：
“凡官民私毁林木及妄烧山林者，杖
六十。”这些规定的存在，展现出了
中国古代保护生态环境的坚定立场。

在中国古代，对于重要事件大
多 “ 镂 之 于 金 石 ， 以 为 铭 于 钟 鼎 ，
传遗后世子孙”。通过在碑刻上刻下
官方的裁决或命令的方式，永久性
地保存某一事件或者决议，作为证
信、纪念、警戒或是表彰。在云南
崇 礼 乡 （今 云 南 省 曲 靖 市 娜 姑 镇）
存有一块碑刻，上面记载了一桩发
生于清嘉庆年间的山林破坏案件的
裁决结果。

在明清时期，受市场供求的影

响，出于扩大种植、挖掘铜矿等诸多
动机，不少山民私自砍伐林木、开垦
荒地，或是雇佣他人开采矿产，进而
极易引发水土流失等自然灾害。当时
的 崇 礼 乡 有 一 座 山 ， 常 年 绿 意 盎 然 ，
在雨水较多的时节，植被有效地防止
了 山 洪 灾 害 。 大 约 在 嘉 庆 二 十 四 年

（1819 年） 的一个雨季，水患频发，村
民赵应才等人经过调查后发现，是因
本村村民郭永忠、郭永高、陈天保私
自开垦村后公山，原本附着于表面的
植被已经不复存在，山林的调节能力
大大下降，导致洪水冲毁了田亩和房
屋，严重威胁了当地村民的生活。于
是，赵应才等人联名向官府提起封山
禁垦的请求，并举报郭永忠等人私垦
公山。官府受理此案后，发现郭永忠
等人在未获许可的情况下，私自开垦
属于村庄集体所有的山林，直接导致
了 生 态 灾 害 的 发 生 。 在 审 案 过 程 中 ，
郭 永 忠 等 人 认 识 到 自 身 行 为 的 错 误 ，
主动提出归还已经开垦的土地，并对
所造成的破坏进行补救。他们作出承
诺 ， 将 自 己 开 垦 的 30 亩 山 地 归 还 公
有，用来种植树木，以期恢复山林的
生 态 功 能 。 见 郭 永 忠 等 人 及 时 悔 改 ，
并愿意归还山地、植树造林，地方官
员认为这种解决方式是妥当的，这不
仅 解 决 了 水 患 ， 且 有 助 于 养 护 风 水 ，
故未依律施加刑罚。随后委派黄正太
等人督促、协助郭永忠等人归地、封
山、植树。

案件至此已然是得到了很好地解
决。但是在碑刻的最后，出现了“原
告 赵 应 才 ” 的 名 字 ， 其 亦 “ 施 地 五
亩”，与郭永忠等人捐献的三十亩一同
用 于 树 木 栽 种 。 经 过 本 次 山 洪 事 件 ，
村里共有 35 亩地归还山林，用于修复
生态环境。为了警示全村村民严守禁
令，不得私挖滥垦山地，同时也是表

彰这样的义举，当地铸就石碑，放置
于乡祠之中，以达教化乡民之效。

这是一桩“坏事变好事”的生态环
境案件。从案件的处理过程来看，本案
可以分为受理、审判和执行三个阶段，
分别体现了“依法审理”“以和为贵”

“德主刑辅”的中国古代司法特点，展
现出中华法系独特的司法文明形态。

一 是 坚 持 依 法 审 理 的 基 本 原 则 ，
对于生态环境破坏行为绝不姑息。土
地作为中国古代百姓最为重要的生产
资料和财产形式，以开垦荒山的形式
扩大田地面积的举措并不鲜见，但是
郭永忠等人私自开垦村后公山之举破
坏了山林，导致山水泛滥，冲毁田地
房屋，威胁村民生计。经赵应才等人
举 报 后 ， 官 府 介 入 调 查 ， 受 理 案 件 。
通过实地调查的方式，确认郭永忠等
人违法开垦，导致了生态破坏和民生
损 失 ， 为 后 续 的 裁 决 奠 定 了 事 实 基
础。早在两千余年前，中国就有“垂
法而治”“缘法而治”“事断于法”的
法治主张。在本案中，案件的审理者
如实勘验、辨清真相，依法审理，确
认了行为之性质。

二是秉承“以和为贵”的传统美
德，在案件处理过程中采取诉调结合
的 方 式 。 中 国 古 代 社 会 强 调 乡 里 和
睦、社会稳定，因此官府在裁决案件
时，往往更倾向于通过调解的方式修
复双方的关系，而不是单纯以刑罚惩
治 被 告 。 即 使 已 经 进 入 诉 讼 程 序 中 ，
也 不 妨 碍 庭 外 调 解 的 开 展 。 在 本 案
中，虽然案件事实清楚，可以直接适
用 刑 罚 ， 但 是 地 方 官 府 并 未 立 即 施
行 ， 而 是 采 取 了 调 解 和 协 商 的 方 式 ，
促使郭永忠等人主动认错，并归还 30
亩私垦土地，用于种植树木。这种处
理 方 式 体 现 了 “ 以 和 为 贵 ” 的 美 德 ，
在解决纠纷时优先以调解的方式化解

矛盾，而非诉诸严刑峻法，这种颇具
中国特色的纠纷解决方式已经超越了

“方法”本身，而成为与地方民情、国
家历史休戚与共的“文化”。

三 是 践 行 德 法 共 治 的 治 理 思 路 ，
采用修复性司法的方式，而非单纯地
施加惩戒。德治与法治相辅相成的做
法 在 中 国 由 来 已 久 ， 这 种 “ 刚 柔 并
济”的治理之道，是中国传统法律文
化的精髓。在本案的裁决结果中，未
施 刑 罚 ， 但 有 明 确 的 退 地 还 林 举 措 ，
并设有专人监督执行。由此，生态环
境得以修复，村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也
得 到 了 保 障 。 官 府 还 通 过 立 碑 公 告 ，
明确了造林责任，褒扬了捐地造林的
美举，并要求村民不得再行私垦或破
坏公山。这不仅是对当事人补救措施
的肯定，也是一种道德教化，提醒后
人 引 以 为 戒 ， 避 免 类 似 事 件 再 次 发
生，体现了“德治”与“法治”的结
合。这一处理方式与中国古代法律文
化中“明德慎罚”“德主刑辅”“德法
共 治 ” 理 念 相 契 合 ， 在 治 理 社 会 时 ，
将法律与道德教育相结合，通过宣传
和树立榜样，使民众在潜移默化中形
成守法意识，而非单纯地依靠刑罚进
行威慑和约束。法律的最终目的是维
护 社 会 和 谐 ， 而 非 单 纯 地 惩 罚 过 错 。
通过设立碑文、宣扬善举，既可让一
桩纠纷圆满地解决，又能够有效提升
民众的法律与环境保护意识。

这个案件中，虽然发生了环境破
坏 ， 但 是 被 告 主 动 认 错 、 积 极 作 为 ，
及时化解了这场“生态危机”，当地官
民也认可了这种主动植树、修复生态
的做法，郑重地把这件事记录在了石
碑上。穿越百年光阴，“修复性司法”
在 今 天 的 实 践 中 被 广 泛 运 用 。 2024
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十年环境资源
审判有重大影响力案件，其中之一为

吴 某 辉 滥 伐 林 木 案 。 在 这 个 案 件
中，吴某辉从某村民处购买了一片
山场上的林木，在未办理林木采伐
许可证的情况下，就雇佣他人将未
到砍伐年限的林木进行砍伐。人民
法院坚持修复性司法原则，引导被
告人自愿购买碳汇产品，对遭受损
害 的 生 态 服 务 功 能 损 失 进 行 补 偿 ，
并替代性修复其他生态服务功能损
失。在 2024 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
人民法院依法审理滥伐林木典型案
例中，有一例为吴某良等滥伐林木
案。三名吴姓的被告人为开垦土地
种茶，未经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许可，共同对某山场的林木进行砍
伐，平整该山场后，种植茶苗，采
伐山场面积 12 亩多。案发后，三人
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并自愿
支付造林款，用于补植复绿。鉴于
三人具有自首、主动补植复绿等情
节，人民法院依法从轻处罚。这些

“修复性司法”的实例，彰显了司法
对生态环境的柔性守护。除了上述
案例，人民法院案例库也收录了环
境资源保护相关的典型案例，在明
确裁判规则的同时，对公众的行为
起到了示范和引领作用，充分发挥
了典型案例在促进社会治理、助力
绿色发展方面的作用。

《崇礼乡公立碑》 上载：“肯入
公 种 植 树 木 ， 培 护 风 水 ， 最 为 美
举。”修复性司法理念让一桩毁林大
案转变为“最是美举”，展现了中国
古代保护生态环境的司法智慧，体
现 了 中 华 传 统 司 法 “ 情 、 理 、 法 ”
兼容的艺术。这块石碑如今仍矗立
于乡野阡陌间，历经百年光阴，成
为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法 律 文 化 的 重 要

“记录者”。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

判词原文：
《崇礼乡公立碑》
署东川府会泽县正堂加三级

记录六次仇，为晓谕事。
案据崇礼乡村士民赵应才等具

控郭永忠等私垦村后公山，以致山
水涨发，冲坏田亩房屋，恳请封染
等情一案，正在拘讯间。兹据郭永
忠、邦永高、陈天保等，情愿将所
垦山地三十亩入公培植树木，并村
岭得□悬□一张，呈缴前来。查地
方山场，肯入公种植樹木，培护风
水，最为美举，除□绿到□，照塗
□躬，给由□并□九元、黄正太、
李东灿□□□□□□□□□培树
木。不敢私挖乱啃，□此阴，批示
外，合及□得。□□□□控制行，
提究不贷，务各凜遵毋违，特示。

嘉庆二十四年七月十八日 通
知，告示 崇礼乡 实贴晓谕。

合将施入公山地主姓名列后：
赵应才施地五亩，陈天保、郭

永忠、郭永高三户施地三十亩。
嘉庆二十五年九月十三日

（出自娜姑镇文物志编撰委员会：
《娜姑镇文物志》，云南民族出版社
1999年版，第63页至第64页）


